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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制刑是我国一种特殊的刑罚方式，通过限制犯罪分子的一定自由，对其进行社区矫正。犯罪分子需要

依法履行义务，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脱离监管。然而，目前针对管制犯违反相关义务逃离管制的行为，现

行法律缺乏明确的制裁规定。为增强管制刑的效果，维护刑法尊严，本文从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角度分析

认为，该行为满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并且依法对逃离管制行为进行严厉制裁符合罪刑

相适应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因此，应将逃离管制行为定性为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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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surveillance punishment is a special form of punishment in China, which restricts the free-
dom of criminals and corrects them in the community. Criminals need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may not leave supervision without approval.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clear sanctions in current laws regarding the behavior of controlled individuals 
who violate relevant obligations and escape contro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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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 surveillance and maintain the dignity of criminal law, 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that this behavior meet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crime of 
refusing to execute judgments or rulings, and that strict sanctions for escaping public surveill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r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crime and pu-
nishment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cor-
rect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act of escaping control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the crime of refusing 
to execute judgments or ru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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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刑罚方式，主张不予关押罪犯，而是通过限制其一定的自由，采取社区矫正的

方式对罪犯进行管理和教育矫正。作为我国刑罚五大主刑中唯一不剥夺罪犯自由的开放性刑种，管制刑

具有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特点，符合世界刑罚体系轻刑化、人道化和开放化的改革“主旋律”，

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积极作用，促进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952 年 4 月，管制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正式规定为刑种，适用于贪污犯罪。1979

年 7 月，管制刑以主刑身份正式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 年修订的刑法中，保留了管制刑

的存在，并随着我国刑法修订，管制刑内容体系不断完善，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颁

布，刑法分则部分共有七章、126 个罪名配置了管制刑，管制刑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但由于管制刑具

有开放性、社会性的特征，增加了社区矫正的执行难度，执行机关无法实时监控管制犯，极易出现脱管、

漏管情形，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管制刑的适用率[1]。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只对在管

制刑期间违反禁止令的行为进行了处罚规定，即由社区矫正机关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进行处理。对管制犯违反刑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义务所应承担

的法律后果，尚缺乏明确规定。这导致即使管制犯逃离管制，也鲜少受到制裁。立法上的缺失令管制刑

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惩罚和预防犯罪功能，同时也加剧了司法实践中管制刑适用率低与立法中管制刑配置

率高之间的矛盾。 
针对如何规制逃离管制行为，学界相关研究较为有限。故为增强管制刑效用，维护刑法尊严，笔者

认为逃离管制行为应当在法律性质上被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通过明确法律责任，加强对逃离管制行为的打击和制裁力度，强化管制刑执行效果，以期形成更加全面

的管制刑执行机制，进一步推动我国刑罚体系的变革和完善。 

2. 逃离管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可行性 

逃离管制行为是指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分子在社区矫正期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为逃避执行机关的

监管、逃避刑罚执行而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迁居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被判处管制

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服从执行机关监管，履行相关义务，违反该义务将面临相应的不利后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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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刑法并未明确规定逃离管制行为的具体后果，为解决逃离管制行为无法惩处的困境，应当通过厘清

该行为所涉的犯罪客体、客观行为、犯罪主体、主观要件等问题，以助力逃离管制行为入罪，保障社区

矫正制度的有效执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2.1. 逃离管制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体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是指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体，学术界有所争议，存在“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执行活动”“是

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是国家利益而非私法上的债权”等单一法益说及持“是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执行的权威和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复数法益说。尽管各学者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侵犯客体

观点各异，但多数观点认可该罪是为了保护司法权威性[2]。无论是从司法机关的正常执行活动，法院

判决、裁定的权威性，还是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都会损害司法权威，

破坏社会秩序和法治。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进行社区矫正并接受执行机关的监督管理。

擅自脱离管制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破坏了执行机关对社区矫正

的监督管理活动，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和蔑视。故而，逃离管制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的客体要件。  

2.2. 逃离管制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1997 年刑法通过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明确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观方面，即“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此后，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

行了进一步的列举和解释，为该罪定罪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据[3]。 
尽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阐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观方面时主要集中于民事判决、裁定

的执行，但并未排除本罪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进行规制。刑事判决、裁定作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应

有反应，是惩罚犯罪和保护法益的重要手段[4]。拒不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行为，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属于“情节严重”。因逃离管制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拒不执行刑事判决，符合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2.3. 逃离管制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 

管制刑作为我国主刑之一，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不必予以关押的犯罪分子，虽以“开放型”方式行

刑，但其仍属于被依法判处刑罚的罪犯。因而，依法执行管制刑的犯罪分子属于应当执行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的人。逃离管制的行为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要件。 

2.4. 逃离管制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逃离管制的行为人出于逃避刑罚的目的逃离，从主观上来说，持直接故意，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的主观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社区矫正对象需要离开

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的应当报执行机构批准，经过审查理由合理正当的，应当予以批准。该规定是

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程序保障。因此，未经批准而擅自脱离管制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

了社区矫正法的强制性规定，了解其行为危害后果，并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拒不接受教育，无悔罪表现，

属于直接故意。 
综上所述，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虽然在刑罚执行期间未被限制人身自由，但仍负有接受社区矫正，

受执行机关监管的义务。逃离管制刑行为违反法定义务，破坏司法权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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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逃离管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必要性 

3.1. 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 

缓刑是一种有条件暂缓执行原刑罚执行的刑罚执行制度。通过对被执行人在一定期限内的社区矫正，

在不实际执行刑罚的前提下，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并实现自我改造。目前，我国管制刑和缓刑都需要接

受社区矫正，所遵守的监管制度规范也基本相同，但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第一，当犯罪分子被判处

管制刑后，其执行过程虽未羁押，但实际上仍是接受刑事处罚的过程。而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虽需接

受社区矫正，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在服刑，而是对暂缓执行刑罚的考察。故管制刑作为刑罚，具有第一性，

其不需要依附于其他刑罚措施存在，而缓刑作为刑罚执行措施，必须依附于原判决刑罚存在，具有第二

性。第二，管制刑和缓刑在适用对象方面上有所区别。管制刑适用于犯罪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分子。

而缓刑适用于没有再犯可能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分子。 
所以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无论从适用对象还是第一性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违反管制刑的罪犯应

当受到较违反缓刑的罪犯更严厉的惩罚[5]。而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若缓刑执行期间，被执行人

违反相关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决刑罚。故将逃离管制行为认定为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不仅符合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还维护了刑法的一致性和刑事判决效力，确保

刑法的威信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3.2.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管制刑是刑法对犯罪者的合法制裁，旨在通过管控和矫正帮助犯罪者改过自新，保护社会秩序和公

众利益。逃离管制行为实质上是对刑事判决的公然抗拒，破坏了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正常秩序。这种

行为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权威与尊严，对社会和司法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逃离管制也意味

着罪犯逃避了对自身行为的责任和改造，不仅对其自身的改造产生负面影响，也对社会造成了一定风险。

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考虑，犯罪的危害性越大，对其采取的制止手段就越应该有力[6]。所以对于逃离

管制行为仅适用行政处罚无法到达惩罚目的，应当从刑事视野下寻求更严厉的惩戒措施。虽然《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逃离管制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未直接规

定，但上述法律均明确规定，在涉及犯罪的情况下，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将逃离管制行为

定性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3.3. 利于社区矫正制度完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在发现被执行人出现脱管情况时，

有责任及时展开追查，深入被执行人的生活工作范围进行调查，积极寻找被执行人下落。对于无法追踪

的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人员，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的建议，随后公安机关

可依法进行追捕。然而，对于管制刑的脱逃行为，社区矫正制度却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导致逃离管制

行为成为社区矫正的“盲区”。 
当前的社区矫正制度，对于逃离管制行为的制裁措施不够充分，导致司法机关面对这种行为时常常

束手无策。管制刑的强制性约束力也随之减弱，考虑到刑罚执行效果不佳，法院在判决时也常出现“以

缓代管”的现象。故此，笔者认为应当将逃离管制行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这样定性既有利

于发挥管制刑的功能，也有助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此外，依法严惩逃离管制行为还可以提高社区矫正制度的效果和成效。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式，

具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双重功能。特殊预防方面，其目的在于防止社区服刑人员再次犯罪，通过矫

正行为引导其改正错误，重建社会责任感，并帮助其融入社会。一般预防方面，社区矫正也起到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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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成员犯罪的作用。通过公开的矫正过程，社区矫正能够对犯罪行为进行警示，起到一定的威慑

作用，减少犯罪发生的可能性。故对逃离管制行为严厉处罚，能够加大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力度，提高

矫正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犯罪者的改造并预防犯罪的目标。 

4. 结语 

管制刑是我国刑法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最适于轻微

犯罪的制裁措施。与传统的监禁刑相比，管制刑避免了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助于

监狱关押人数的下降，有效防止罪犯在狱中交叉感染，使罪犯在刑罚执行完毕时能更顺利地回归社会。

但“开放型”的行刑方式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分子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限制条

件。但实践中出现的脱离管制的行为影响了管制刑的有效实施。目前，对管制刑的执行存在监督缺位，

无法有效规制逃离管制行为，使管制刑刑罚效果流于形式。通过明确逃离管制行为的刑事定性，强化管

制刑的强制力，有效规范管制刑的实施，最大限度地发挥管制刑的刑罚作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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